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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事项
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无逾期的不动产，转让方、受让方、贷款银行协商一致，申请办理不动产“带押过户”相关登记。
二、办理依据
带押过户是指依据《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在申请办理在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登记和金融有限衔接，避免过桥资金，防范交易风险。
三、申报材料
同行“带押过户”申请材料清单：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同抵押权利人带押过户）；
2.申请人身份证明（买卖双方及抵押权人）；
买卖双方个人身份证明：
a.单身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或士兵证、离婚证、丧偶证明、法院文书）；
b.已婚提供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
c.委托代办及监护人代办的提供委托书或监护证明，境外的须认证或公证。
抵押权人身份证明：
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电子证不存在提交）；
4.房屋买卖合同、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
5.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不动产的材料，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关于注销原抵押权的材料。
跨行“带押过户”申请材料清单：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不同抵押权人带押过户）；
2.申请人身份证明（买卖双方及双方抵押权人）；
买卖双方个人身份证明：
a.单身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或士兵证、离婚证、丧偶证明、法院文书）；
b.已婚提供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
c.委托代办及监护人代办的提供委托书或监护证明，境外的须认证或公证。
双方抵押权人身份证明：
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电子证不存在提交）；
4.房屋买卖合同、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
5.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不动产的材料，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关于注销原抵押权的材料。
四、办理流程
（一）同行“带押过户”办理流程：
1.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意向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卖方向其贷款机构申请办理“带押过户”，买方在同一贷款机构申请贷款；
2.贷款机构对卖方带押过户申请及买方贷款资格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新借款抵押合同，买方支付首付款或买卖双方可自愿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首付款的提存公证；
3.买卖双方及贷款机构三方线上提交申请材料共同申请不动产转移及旧抵押权注销和新抵押权设立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三个业务组合办、同时办的原则完成一窗综合受理、审核、发证工作，并将不动产登记证明推送至买方贷款机构；
4.买方贷款机构按约定从买方房屋贷款中自行划转结清卖方贷款，剩余部分划转至卖方个人银行账户。选择首付款提存公证的，由公证机构将首付款划至卖方个人银行账户。
（二）跨行“带押过户”办理流程：
1.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意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合同公证、委托公证、提存公证后，买卖双方分别凭借经公证的合同等向各自贷款机构申请办理“带押过户”；
2.卖方贷款机构审核卖方“带押过户”申请通过后，买方贷款机构对买方贷款资格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新借款抵押合同；
3.买方将首付款打入公证机构提存账户，公证机构出具提存公证证明，买方贷款机构依据提存公证证明发放贷款至公证机构的提存账户；
4.买卖双方及贷款机构通过“九江市不动产带押过户平台”线上提交材料”办理不动产转移及旧抵押权注销和新抵押权设立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三个业务组合办、同时办的原则完成一窗综合受理、审核、发证工作，并将不动产登记证明推送至买方贷款机构；
5.公证机构确认交易完成后向买卖双方及卖方贷款机构确认卖方未结清贷款应划转金额后，将提存资金划转至卖方贷款还款账户，剩余款项划至卖（买）方个人银行账户。
对于买方使用自有资金购房，无需贷款的情况，可参照以上部分流程进行操作。
五、收费标准
1.转移登记：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元/件;
2.抵押权登记：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元/件;
3.抵押权注销登记免收登记费。
六、办事时限
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办结，如有特殊情况，承诺时限为法定时限（如需公告，公告时间不计入承诺时限）。
七、办公时间
09：00-17:00（节假日正常办理登记业务）。
八、办理机构及地点
（一）窗口办理地址
九江市柴桑区行政审批局一楼不动产登记大厅（柴桑区渊明大道6号）。
（二）网上办理网址
http://bdcdj.jiujiang.gov.cn/（申请人网上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线上审核并办结，实现一次不跑）。
